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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第第第 3 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4F 會議室(新北市金山區中正路 11 號) 

主席：林處長永發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摘要 

一、新北市政府顧問唐有吉先生： 

我經歷過國家公園歷次的通盤檢討，這次真的是修正幅度最大的一次，很多限制

都有考量到民用而放寬，包括特別景觀區退縮至 500 公尺以上、住宅強度和非都

市土地丙建相同、農舍強度增加、農舍申請資格調整等都有建議調整，大家要給

管理處多鼓勵，若有不足之處後續還是可以繼續努力，而不是再討論是不是要廢

除或劃出國家公園，這樣只會停留在原地，沒有任何進展。並請管理處趕快報請

內政部審議、核准及實施。 

二、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鍾昇平主任：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一)吳委員 94 年曾召開檢討會，在陽管處努力規劃、深入研討，今得到一定的

成效，也感謝林處長團隊付出。如需中央協助執行議案，委員樂意協助。 

(二)表列各項推動程序，如有寶貴意見，請踴躍表達意見，如需修正，再行研討。 

(三)如民眾有寶貴意見，歡迎賜教。 

三、新北市金山區公所楊志宏區長： 

(一)過去大家的努力已經有點成果，至於放寬到什麼程度，我想國家公園會體諒居

民難處，盡最大努力。 

(二)八煙社區無法發展、人口流失等問題，未來如何恢復文化、能讓居民生活、也

不能讓太多遊客破壞生態，希望繼續努力。 

(三)請大家多多發言。 

四、新北市金山區重和里賴蔡標里長： 

(一)感謝管理處與居民共同努力，居民建議不便之處有協助修改，如道路、住屋及

交通皆有改善。 

(二)現在經濟不景氣，民眾無法進行大規模的住宅翻修，而屋頂漏水無法修繕，是

否可以通融放寬，協助修繕。 



 第 2 頁，共 13 頁 

(三)請大家多多發言，也請管理處多多協助幫忙。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原有老舊房屋，無能力重建，因財源困難，請貴處能允許加蓋鐵皮屋，謝謝。 

五、新北市金山區兩湖里徐燈煌里長： 

(一)竹山古道現在登山客很多，可否協助開發，如建設公廁並進行步道改善。 

(二)象神颱風後，山上的大石頭滾落、堆積到田裡已經很久了，造成農民無法耕作，

溪流也斷頭，可否請管理處協助清理。 

六、徐簡肯女士： 

從 88 年象神颱風後，田崩了，無路進出，有申請要做道路，確要求沿線每戶要

出具同意書，每年都有建議卻都沒作。 

七、許博文先生： 

國家公園犧牲少數人的權益，提供大眾福利，卻沒有進行補償，提出以下意見： 

(一)管三、管四劃分的原則為何？ 

(二)農業設施為何限制 1層樓的高度？建議應考量地形。 

(三)房屋無法修繕、倒塌僅剩骨架，如何處理？農業設施能放寬抗風耐雨的材質。 

(四)申請程序應簡化。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一、管三、管四的劃分原則(條件)。 

二、管三、管四各種農業設施、建物之規定等條件。 

三、管三、管四各種農業設施之申請方式。 

四、請問六股林口小段 81-33、81-34 地號沒有劃出國家公園？ 

建議理由： 

一、一般管三、管四同屬同一地區，條件幾乎是一樣，但限制就差很多。 

二、管三、管四之各種農業設施請允許用一些抗風耐雨之材質。 

三、申請手續請用簡明、易懂之申請表格，以利民眾之申請。 

建議地點： 

磺溪頭段：林一、二、二-五、二-二、林三、林四、林二-10、田九、田九-3、

田十二-4、林二四四、二四四-5、林二四四-1、林二四六、林 10、林 10-1、103、

林二四四-3。 

八、許添坤先生： 

八煙地區連一條水圳、道路都無法做，請公所做，公所說屬於國家公園範圍無法

做，國家公園也不肯做，結果等我代表都卸任了也什麼都沒有做，其實不管是哪

個單位出錢，都是政府的錢，請國家公園能編列預算進行區內公共設施建設，最

能符合國家公園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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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國家公園內的住戶公共措施應由國家公園統一施作，以利美觀。 

建議理由：國家公園限制太多，手續繁雜，以致公園內的住戶公共設施不良。 

建議地點：全部。 

九、徐清賜先生： 

土地 5千多坪被劃入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卻推卸責任，沒有協助作道路，去年會

勘後也沒有消息，拜託一定要協助處理。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金山區頂角段葵扇湖小段 195-6 地號旁溪溝案， 100 年 3 月 4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去現場會勘。 

十、張清芳先生：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94 年會勘通過由貴處收購(特別景觀區)，至今仍無下文。 

十一、陳美玲女士： 

金山區重和、兩湖里以農業為主，需靠觀光發展，目前國家公園較重視前山，希

望金山也能納入整體考量。竹子山古道屬重要文化遺址，加上瀑布景觀，希望能

提高位階，合併生態及古道資源，作文化資產之保存推動。 

書面意見：101.03.28 建議意見表 

1.金山區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後山遊憩資源引導，山海美景，包括(1)道路指標、

(2)遊客引導，促進地方觀光資源發揮及帶動地方發展。 

2.兩湖里及重和里後方，有竹子山古道，可能為 200-400 年文化資產保存，結合

(1)福德同土地公廟、(2)阿里磅瀑布，希望考慮發展為文化保存區。 

3.李慶華立委非常支持，唐有吉市府顧問有會勘現場過，楊區長及游忠義鄉長也

都訪問過現場。 

4.葵扇湖觀光農場，網址 www.lakesunflower.com.tw 及 FB 陸續揭露竹子山採集

文物及文化探訪故事。 

5.已促請文化單位重劃檢視本文化遺址結合文化觀光資源的運作可能性。 

十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有關老舊房屋屋頂漏水，管理處已將處理方案報營建署 3次，但因受限建築法

令規定，故未經核定，管理處將繼續努力。 

(二)徐里長所提竹子山古道部分，將辦理會勘。 

(三)公共設施之處理有權責劃分，徐女士之建議事項，目前由水土保持局負責，管

理處會協助持續追蹤；農路修繕的部分則可與公所連絡。 

(四)管三、管四的劃設主要綜和考量坡度、環境敏感度、地籍、集水區…等多種因

素，資料很多，可以參考通盤檢討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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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設施高度限制 1層樓係景觀考量。 

(六)有關申請程序部分，管理處已設計多種申請表格，方便民眾申請，如仍有不足，

會再研究。 

(七)通盤檢討計畫內容很多，各位所提意見會再詳加考慮。 

十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林永發處長： 

(一)因應時代需要改變規定是需要的，但有些係因為法令規定還不能配合，管理處

會繼續努力，如屋頂修繕辦法已報請營建署核定 3次，但都沒有結果。 

(二)古道設施的維護，將共同努力協助。 

(三)各項申請表格皆放置在管理處網站上，可供下載使用，或可致電管理處，會協

助連絡相關單位共同處理。 

(四)如民眾仍有意見，可於 4月 6日前再提供書面意見。 

肆、結論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皆會詳細紀錄，且於 4 月 6 日前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

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詳細研議並連同草案送內政部審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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